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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
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

沈　 陈１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 “中等强国”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一种概念却具有明显的争议性

和模糊性。 为了使“中等强国”在概念上更加清晰和可操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制度主义、功能

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对“中等强国特征”进行探讨，增加了中等强国研究的广度和

深度。 但随着“中等强国特征”研究愈发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的不断涌现，这种由行为特征

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给相关研究和实践造成很大的

负面影响。 因此，作者提出应回归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将西方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化定位拓展为

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首先选择关键指标，确定中等强国的相对实力；然后选择参照系，确定

关系主体与中等强国的相互关系；最后选择利基领域，确定中等强国的权力基础。 新的定位路径

有利于祛除中等强国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也为中国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

景下，重新制定针对“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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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强国”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

念，但其表述很多时候并不统一。 在中国古代，
“小霸”于诸侯的郑国、发起弭兵会盟的宋国可

视为春秋时期的中等强国。 在欧洲中世纪，意
大利哲学家乔瓦尼·波特罗（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ｏｔｅｒｏ）
最早使用“中等强国”一词，他将国家区分为帝

国、中等强国和小国。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

度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力量”。 他在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提出，英法是“中等帝国主义”，而美国是

“大帝国主义”，后者想“吃掉”前者，所以双方

有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法“可以作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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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接同盟者”。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毛泽东又

提出“一条线”战略，将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

以及欧洲诸国纳入进来，与中国、美国一道结成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首次提出明确包含中等强国的外交

战略。
不难发现，现有中等强国研究在概念和表

述上还有诸多分歧。 当前，国际格局以及中国

外交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由过去美苏之间

的“中间地带国家”转变为新的区域性乃至全球

性大国，冷战时期提出的“一条线”战略也已不

再适用。 不少学者开始呼吁重视中国同中等强

国的关系问题，②找准中等强国在新时代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中的定位。 鉴于此，本文将首先梳

理对中等强国的不同理解和界定方法，分析“中
等强国”概念的复杂性及其基本意涵；接着，根
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阐述“中等强国特

征”逐步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探讨这种由行为

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的巨大缺陷；最
后，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提出应回归中等强国的

基本意涵，构建一个更加符合国际关系现实和

有利于外交实践操作的中等强国定位框架。

一、“中等强国”的概念争议与

基本意涵

　 　 尽管“中等强国”概念早已被广泛使用，但
其指代的内容却不尽一致，在使用过程中常常

出现含义模糊、争议甚至矛盾的情形。 中等强

国的英文表述是“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其中 ｍｉｄｄｌｅ 包

含中间大小、中等权力、折中立场等多重意涵。
因此，既有研究对中等强国概念的理解也可分

为“中等规模的强国”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ｉｚｅｄ ｐｏｗｅｒ）、
“中间等级的强国”（ｍｉｄｄｌｅ－ｒａｎ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以及

“中间地带的强国”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ｒｅｇ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三种视角。

１．１　 “中等规模的强国”

所谓规模，一般是指领土、人口、经济或军

事实力等物质实力的大小。 古代中国多用兵

器、户口、田亩衡量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如
“千乘之国” “带甲十万” “沃野千里”等词常用

来修饰当时的中等强国。 到了近代，工业化水

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而决

定一个国家领土和殖民地的大小。 例如，１９ 世

纪统一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占领刚果河流域的

比利时以及参与两次世界大战的部分英联邦成

员均是本地区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从而成

为彼时中等强国的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军事力量、领土面积在国家实力评估中的重

要性相对下降，而经济总量、科技水平的重要性

相对上升。 例如，韩国、卡塔尔、新加坡等传统

意义上的小国因经济快速发展而被纳入中等强

国的讨论；相反，拥有较强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力

量的朝鲜则被排除在外。
为了更精确地界定中等强国，一些学者统

计采用量化指标衡量国家规模。 安德鲁·库珀

等学者主张用领土大小、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贸易量和外汇储备、人口数量、军事规模等指标

作为界定中等强国的标准。③ 郭海龙剔除了综

合国力计算中的干扰项后，只将经济总量、全球

政治影响力、所在区域认可度作为统计的关键

项。④ 卡斯滕·霍尔布莱德将领土面积和人口

多寡作为界定中等强国的标准。⑤ 伯纳德·伍

德仅考虑经济实力一个指标，将国民生产总值

（ＧＮＰ）排在全球第 ７ ～ ３６ 名的国家以及个别不

在此列但具有强大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列为中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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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４８７ 页。

金灿荣：“中国外交须给予中等强国恰当定位”，《国际展

望》，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第 ２０－２１ 页；丁工：“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同

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合作”，《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３－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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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１８．

郭海龙、孙晶：“次大国：概念、二重性与国际体系”，《南
亚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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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① 孙西辉将人口达到 ３５００ 万至 １ 亿、国
土面积达到 ２５ 万至 ２００ 万平方公里、ＧＤＰ 达到

３ 千亿至 ２ 万亿美元、军费开支达到 ４０ 亿至 ２００
亿美元作为界定中等强国的标准。②

尽管量化操作有利于清晰直观地描绘一国

整体或在某一领域的规模，但并未解决中等强国

界定的矛盾性和模糊性。 在指标选择上，由于综

合国力的统计指标包含数十项甚至上百项，③很

少国家的 ＧＤＰ、军费开支、人口数量等各项指标

参数都处于中等位置，因此不同的指标和参数选

择导致了不同的划分结果。 例如，澳大利亚洛伊

基金会（Ｌｏｗ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亚洲实力指数（Ａｓ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ｅｘ）强调金融、同盟等指标，韩国、新加

坡在该指数中排名靠前，明显高于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等国；④马宁强调把领土、人口等指标作

为关键项，其给出的中等强国名单将印尼排在韩

国、马来西亚之前，并且没有包括新加坡。⑤

１．２　 “中间等级的强国”

“中间等级的强国”是指处于权力等级中间

位置的国家。 传统上，国际事务通常由大国决

定和操纵，但随着时代发展，中等强国的权力地

位在日益上升。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战后事务

处理过程中，西班牙、荷兰、瑞典以及部分德意

志邦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等强国作为一种国

家划分得到广泛承认。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际竞争由霸权战争转向“权力＋理念”的复合

竞争。⑦ 无论是冷战初期埃及在阿拉伯地区和第

三世界的广泛号召力，还是冷战结束后新南非在

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影响力，亦或是澳大利亚近年

来在亚太地区积极推动“民主同盟”，都显示出中

等强国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作用更加突出。 在

此背景下，国际体系的大国 ／小国二分法出现细

分，中等强国的分类得到学界的承认。⑧

中等强国除了应在物质实力规模上处于中

等，其权力还与该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

献能力高度相关。⑨ 休·怀特指出，中等强国有

能力基于自身利益与某个大国谈判，甚至在没

有另一个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反对某个大国

的行为。 亚当·切普尼克主张，可从一国在联

合国、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中所处的位置来判定

该国是否属于中等强国。 不少学者认为，韩国

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和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发展援助委员会（ＯＥＣＤ－ＤＡＣ）可视为其确立

中等强国地位的标志。 与韩国类似，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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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西辉：“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以印度尼西

亚的中美‘平衡外交’为例”，《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６－１５ 页。

例如王诵芬从资源、经济活动、对外经济活动、科技、社会

发展、军事、政府调控、外交 ８ 个层面，罗列了 ８５ 项指标作为综合

国力评价体系；马宁选取人口、领土、军费、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

总额、效率增强指数、创新与复杂性指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

提款权、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将各项相对值得

分相加，得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值。 参见王诵芬主编：《世界

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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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ｐｏｗｅｒ ／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马宁：“中等大国的分化与概念重塑”，《当代亚太》，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８－１５６ 页；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ｌｍｅｓ ＆ Ｍｅｉｅｒ，

１９７８， ｐ．６３．
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当代亚太》，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４－２５ 页。
例如，肯尼斯·奥根斯基（Ａ． Ｆ．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把国家

分成四个权力等级，即主导国、大国、中等强国以及小国。 肯尼

斯·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也承认，国际体系存在大、中、小三

类国家，尽管他坚持认为主导国际事务的只能是大国。 参见 Ｊａｃｅｋ
Ｋｕｇｌｅｒ ａｎｄ Ａ． Ｆ． Ｋ．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ｕｓ Ｉ． Ｍｉｄｌａｒｓｋｙ，
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ｗｉｎ Ｈｙｍａｎ， １９８９， ｐｐ．１７２
－１７５；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７９， ｐ．１３１。

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议题设定、规则制定能力以及

国际动员能力；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新思想和新

观念的能力。 参见徐进：“政治操作、理念贡献能力与国际话语

权”，《绿叶》，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第 ７１－７５ 页。
Ｈｕｇｈ Ｗｈｉｔｅ， “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Ｅｓｓａｙ， Ｖｏｌ．３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ｐｐ．６７－６９．

Ａｄａｍ Ｃｈａｐｎｉｃｋ， “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７， Ｎｏ．２， １９９９， ｐ．７３； Ｉａｉｎ Ｗａｔｓ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Ｃｈａｎ⁃
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３，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２０， ｐｐ． １ － ３１； Ｃａｒｌ Ｊ． Ｓａｘｅｒ，
“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Ｒｉｓｅ ａｓ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３９７－４１３．

Ｉａｉｎ Ｗａｔｓ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ｉｅｓ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３，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２０， ｐｐ． １ － ３１； Ｃａｒｌ Ｊ． Ｓａｘｅｒ， “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Ｒｉｓｅ ａｓ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３９７－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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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阿根廷、加拿大、印尼、墨西哥、沙特阿拉伯、
南非和土耳其等 Ｇ２０ 成员国也被贴上了中等强

国的标签。① 此外，一国（人）也可能因自身的行

为和话语，使他国（人）出于崇拜、信仰或信念而

在思想和行动上追随该国（人）。② 例如，曼德拉

的人格魅力不仅在南非民族解放和种族和解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

一种道德政治的典范，极大提升了自种族隔离

时期以来南非长期处于劣势的软实力。
不过，从权力等级界定中等强国没有解决

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首先，与人口、领土、经济、
军事等物质实力相比，话语权和影响力难以进

行统一的量化评估，因此这种划分不可避免地

存在主观性。 其次，还有学者进一步细分“中间

等级”国家，提出“次大国” （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中等强国”和“中等国家”等概念，但这些概念

之间相互重叠甚至表述矛盾，③仍无法确定中等

强国群体的具体范围。 最后，中等强国的权力

大小有时与该国的领导人高度相关，具有很大

的变动性。 例如，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Ｇａｍａｌ Ａｂｄｅｌ Ｎａｓｓｅｒ） 提出的 “阿拉伯社会主

义”“不结盟”等理念使埃及一度成为阿拉伯世

界乃至第三世界的领导国家，但其逝世以后，埃
及的国际领导力明显下降。 对于政府和领导人

所引起的中等强国权力位置变化，既有研究难

以给予清晰的解释。

１．３　 “中间地带的强国”

“中间地带”是一种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种
族层面的模糊概念，而不是具体指代某个特定

区域，从而将“中等强国”与“地区大国”这两种

概念区分开来。 “中间地带的强国”强调界定中

等强国应基于该国在体系层面的中间位置（如
半边缘、“一大片”等抽象表述），而非在某个地

区具有权力优势。 按照这一理解，可以发现：韩
国因人口、领土、军事等方面的劣势而在东北亚

属于地区小国，但其在全球经济分工和国际组

织参与方面却被公认为中等强国；相反，尽管埃

塞俄比亚的人口、领土、政治等指标在东非乃至

整个非洲都属于无可争议的地区大国，但却很

少被纳入全球层面的中等强国讨论。 具体来

说，“中间地带的强国”主要涉及两种理论。
从结构主义理论来看，中间地带可以理解

为发达的中心地带与落后的边缘地带之间的半

边缘地带，处于半边缘地带的部分国家有机会

赶超中心地带国家。④ 当前，“中间地带的强国”
常常指一些原属于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增

速较快的新兴经济体。 例如，爱德华·乔丹用

传统 ／新兴中等强国分别指代处于国际体系中

心和半边缘的中等强国。 传统中等强国人均国

民收入较高、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公平、大多采用

西方式民主政体，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挪威、
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等；新兴中等强

国 ＧＤＰ 总量较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政体

形式比较多样，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阿根廷、
巴西、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⑤ 不过，按
照传统 ／新兴中等强国进行区分并不十分严格，
例如作为新兴中等强国的韩国在政治、经济等

方面更接近传统中等强国，导致相关研究出现

一定程度的矛盾。 鉴于此，提出传统 ／新兴分类

的乔丹后来甚至主张放弃用“新兴”或“南方”
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中等强国，将中等强国的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ｍｅｓ Ｃｏ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Ｒａｖｅｎｈｉｌ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ｒｅａｍ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ｄｄ－Ｇｉｌｌａｒ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Ｃｏ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Ｒａｖｅｎｈｉｌｌ， ｅｄ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ｒｅａｍｉｎｇ：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２．

徐进：“世界政治中的感召力及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２－１３７ 页。
例如，黎庭静（ ）将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对靠

前的中间等级国家定义为“中等强国”，将普通的中间等级国家界

定为“中等国家”。 郭海龙则将中间国家细分为“次大国”和“中等

国家”，郭海龙所说的“次大国”与黎庭静界定的“中等强国”有很

多重合。 尽管黎庭静和郭海龙都提到了“中等国家”，但郭海龙所

说的“中等国家”对应的是英文里的“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与黎庭静的

表述有很大差异。 参见黎庭静、左荣全：“２０３０ 年后越南的中等强

国目标及外交远景”，《南亚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５９－
７５ 页；郭海龙、孙晶：“次大国：概念、二重性与国际体系”，《南亚

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５－３２ 页。
沈陈：“边缘困境与春秋霸政———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扩

展讨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５１－７２ 页。
Ｅｄｕａｒｄ Ｊｏｒｄａ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ｋ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１，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６５－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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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为传统中等强国，以便减少概念本身的模

糊性。①

从大国博弈关系来看，“中间地带的强国”
的范围更广，将处在大国（或者说“极”）之间的

较强国家都纳入进来。 春秋时期，子路在描述

中等强国时说道：“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
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②冷战时期，毛泽东认为中

间地带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

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另一部分是指以欧

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③ 中国要团结

“一条线”上的中等强国，借助“一条线”带动中

间地带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

义。④ 进入 ２１ 世纪，一些欧洲学者甚至把欧盟

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中间地带强国”。 尽管欧盟

总人口超过美国，ＧＤＰ 位居世界前列，其部分成

员国拥有强大的国防能力，但在大国博弈中，欧
盟仍然处于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之间左右

为难。⑤

不难发现，中间地带研究的重点是“中间”
而非“强国”，因为在中间地带研究者看来，只有

大国是自主和自助的行为体，其他所有的“中间

地带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主性缺失的

状况。⑥ 换言之，“中间地带的强国”是比中等强

国更宽泛的概念，除了大国以外，其他国家（次
大国、中等强国和中小国家）都属于“中间地带

国家”。⑦ 因此，“中间地带的强国”应包括次大

国和中等强国两种。 与“中间地带的弱国” （中
小国家）相比，“中间地带的强国”（次大国和中

等强国）具有更高的自主性（见表 １）。

表 １　 中间地带视角下的国家划分

位置 等级 自主性

“极” 大国 高

“中间地带的强国”
次大国

中等强国
较高

“中间地带的弱国” 中小国家 较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所述，“中等规模的强国”试图寻找科

学统一的划分指标，但对不同指标的侧重会导

致差异性较大的划分结果。 “中间等级的强国”
将中等强国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概念结合起

来，但缺乏清晰的权力测度方法。 “中间地带的

强国”是把中等强国嵌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必

由之路，提升了中等强国在外交实践中的应用

性和操作性。 但由于“中间地带的强国”是比中

等强国更宽泛的概念，按照这种思路显然无法

精确界定中等强国的位置和范围。
尽管上述三种视角都未能克服概念模糊性

的问题，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等强国的基本

意涵，具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等级细分，
判断中等强国的基本依据是中等规模或中等权

力，即通过选择某个或某些关键指标作为区分

中等强国的标准，将中等强国细分为大国（次大

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国家群体；二是自主程

度，尽管“中间地带国家”普遍存在自主性与依

附性的矛盾，但“中间地带的强国”的自主性或

争取自主性的意愿较“中间地带的弱国”更大，
这种自主性的差异是中等强国研究的理论

前提。

二、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特征”

为了使“中等强国”概念更加清晰和有操作

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等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ｄｕａｒｄ Ｊｏｒｄａａｎ， “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ｉｍｅ ｔｏ Ｓａｙ Ｇｏｏｄｂｙ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２４，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１７， ｐｐ．３９５－４１２．

《论语·先进》。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５０７－５０８ 页。
宫力：“从中美缓和到实行‘一条线’的战略———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中共中央党校学

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７５ 页。
Ｊｅａｎ－Ｙｖｅｓ Ｈ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Ｓａｌｌｏｕ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ＵＳ Ａｒｍｙ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２， ２０２１， ｐｐ．４７－５８．

王鸣野：“‘中间地带’：和谐世界的枢纽”，《东北亚论

坛》，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８４ 页。
由于数量较少的中等强国尚有模糊性，区分较为困难，因

此，区分数量繁多的中间国家和小国无疑更为复杂，且在理论和实

践上也无必要，因此采用“中小国家”统称。 本文第五部分将对这

一划分做进一步解释。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指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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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特征” （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ｓｈｉｐ）问题。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中的 ｍａｎｓｈｉｐ 源于古英语的 ｍａｎ⁃
ｓｃｉｐｅ（人性、礼貌），指代一种有道德荣誉感的精

神或行为；作为独立后缀使用时，ｍａｎｓｈｉｐ 通常

修饰带有精神属性的、胜人一筹的技能，如

ｗｏｒｋｍａｎｓｈｉｐ （ 工 艺 ）、 ｍａｒｋｓｍａｎｓｈｉｐ （ 枪 法 ）、
ｓｐｏｒ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体育精神）等。 与之类似，“中等

强国特征”包含了西方民主价值、奉行多边主

义、遵守国际准则、超越权力政治和乐于居中调

停等“有道德的”特征。 本部分将探讨“中等强

国特征”的演变和发展，尤其是“中等强国特征”
研究逐渐意识形态化并成为西方主流话语的

过程。

２．１　 制度主义

由于是实力局限，中等强国主要凭借说服、
协商等途径施展影响力，重视多边主义和参与

国际组织是其必然选择。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大国明显衰落，以欧洲

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被美苏争霸的两极体系取

代，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取代英国主导的国际联

盟。 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原先依附

于英国的英联邦国家积极寻求在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内扩大自身影响力，以期在战后新秩序中

保障本国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中等强

国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区分。 迪特·格莱斯

布鲁克列举了联合国成立初期的中等强国，包
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印度、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和波兰等不同政体模式的

国家。②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判断国家地位的重要

指标：一般认为，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大国

地位的标志，而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国

家则多是中等强国。 在 １９４４ 年关于安理会构

成的讨论中，加拿大总理兼外长麦肯齐·金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Ｋｉｎｇ）以本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

挥了较大作用为由，提出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

大贡献的国家应当“最频繁地”当选安理会非常

任理事国。③ 他的观点其实包含了提升中等强

国地位的两点理由：一是国际事务不应完全由

大国操纵，中等强国的作用不容忽视；二是国际

组织的代表权既不能仅限于大国，但也没必要

扩大到所有国家，因为小国即使当选安理会非

常任理事国也无力履行必要的责任和义务。
尽管加拿大最终未能当选第一届安理会非

常任理事国，但同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成功

当选已经证明中等强国的积极争取没有白费。④

并且从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加拿大当选过 ６ 次安

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保持了每十年当选一次的

记录。 此后，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世
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等多边机制

的成立和完善，中小发达国家获得了更多扩展

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平台。 加拿大、澳大利亚、荷
兰、比利时以及一些北欧国家获得联合国、ＩＭＦ
等重要国际机构的关键职位，影响了这些机构

的规划和议程。⑤

２．２　 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与中等强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行为

相关，但又不完全是制度主义的派生物，而是在

更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和影响。 在竞选安理会

非常任理事国的过程中，加拿大总理金首先提

出“功能原则”。 根据功能原则，国际事务应基

于利益攸关、贡献意愿、参与能力来分配发言权

和决策权，任何为解决特定问题做出贡献的国

家都应获得相应的发言权。⑥ 并且，中等强国在

全球治理方面比大国做得更加优秀，其在核不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ｘ， “ 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４４， Ｉｓｓｕｅ ４， １９８９， ｐｐ． ８２６－８２７．

Ｇ． Ｄｅｔ． Ｇｌａｚｅｂｒｏｏｋ，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 Ｉｓｓｕｅ ２， １９４７， ｐｐ．３０７－
３１８．

Ｂｌａｉｒ Ｆｒａｓｅｒ， “Ｃａｎａｄａ：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ｏｒ Ｂｕｓｙｂｏｄｙ？” ｉｎ Ｊ． Ｋｉｎｇ
Ｇｏｒｄｏｎ， ｅｄ．， Ｃａｎａｄａ’ 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６６， ｐ．７．

钱皓：“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以加拿大

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第 ４８ 页。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Ｖｉｅｉｒａ，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ｒａｚｉｌ，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７， ２００５， ｐｐ．１０７７－１０９５．

Ｍａｒｋ Ｎｅｕｅｌ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８， Ｉｓｓｕｅ １， １９９５， 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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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全球变暖、减贫等功能领域应发挥更大作

用。① 鉴于一些功能领域超出了联合国等传统

国际组织的议程范围，导致专注于某一特定领

域的中等强国利用相关知识和能力来推动构建

新的国际组织或联盟。②

中等强国在功能领域实施的外交活动被称

为“利基外交”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利基一词来

自商业术语，菲利普·科特勤给利基下的定义

是：更窄地确定某个群体，从中构建一个细分市

场并作为获取利益的基础。③ 确定利基市场后，
企业会用专业化经营来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
以此激烈市场竞争的夹缝中寻求出路。 库珀是

最早将“利基”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之

一，他提出由于中等强国资源有限，无力实施宏

大的全方位战略，因而追求塑造小范围、专业性

的优势领域。④ 例如，荷兰被认为是国际法提供

者，瑞士经常扮演第三方角色等。
利基外交不仅赋予了中等强国在特定功能

领域的话语权，还使其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外

交自主性。 詹姆斯·科顿、戴维来等学者认为

中等强国的利基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全球治理领

域。⑤ 在安全领域，中小发达国家常被认为是美

国霸权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其在安全议程中的

立场基本与美国保持一致。 但罗纳德·勃林格

却发现，在推动《地雷禁止条约》、建立国际刑事

法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以

及采用“保护的责任” （Ｒ２Ｐ）等问题上，加拿大

和丹麦等国通过制定“人类安全议程”挑战了美

国在相关领域和国际组织中的霸权，显示了中

等强国在安全议程中的外交独立性和领导力。⑥

２．３　 理想主义

如果说功能主义是“中等强国特征”走向理

想主义的基础，那么理想主义则是中等强国研

究演变为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关键一环。 国际

关系中的理想主义主张根据西方民主和人权等

自由主义道德标准构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
进而约束国家行为和维护世界和平，如托马

斯·伍德罗·威尔逊（Ｔｈｏｍａｓ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提出的“十四点原则”。 理想主义范式中的中等

强国多是中小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在西方学者

看来，中小发达国家均采用西方式民主政体，更
可能遵守基于西方政治理念的自由主义国际秩

序。 因此，以中小发达国家为主的中等强国又

被称 为 “ 国 际 好 公 民 ” （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其特征包括：（１）遵守国际法；（２）奉行

多边主义；（３）追求人道主义；（４）支持“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５）国际身份与国内政策的一

致性。⑦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澳大利亚、加拿

大和北欧国家等中小发达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

赖有所降低。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的未来极度乐观，这些中等强国完全沉

浸在理想主义的热情中，纷纷以“国际好公民”
理念引导本国外交，更积极主动地谋求在全球

治理的功能领域发挥领导力，实施发展援助、冲
突斡旋、环境保护等合作型外交。 这些外交行

为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地缘政治甚至国家利

益，以至于被西方话语自我标榜为“追求和维护

全人类利益”。⑧ 即便有些中小发达国家的外交

政策体现出其对美国霸权的依附，但这些国家

仍会为自身政策赋予某种道德解释。 例如在美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ｒａｈａｍ 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Ｎｅｗｎｈａｍ， Ｔｈ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８， ｐ．３２３．

Ｊｏｈｎ Ｒａｖｅｎｈｉｌｌ， “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３， １９９８， ｐｐ．
３１３－３２４．

Ｐｈｉｌｉｐ Ｋｏｔｌｅｒ， “ Ｆｒｏｍ Ｍａｓ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ｓｓ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５， １９８９， ｐｐ．１０－４７．马
道宗首先将 ｎｉｃｈｅ 翻译为“利基”。 参见马道宗编译：《菲利普·科

特勤营销圣经》，台海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Ｃｏｏｐｅｒ， ｅｄ．，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９７．
Ｊａｍｅｓ Ｃｏｔｔ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Ｋｏｒｅａ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ｏｒｅａ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４，
２０１３， ｐ．５９４； 戴维来：“中等强国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初探”，《世界

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５３－５４。
Ｒｏｎａｌｄ Ｍ． Ｂｅｈｒｉ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ｇｅｎｄａ：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ｆｉｅｄ Ｕ． Ｓ．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２０１２．

Ａｂｂｏｎｄａｎｚａ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ｈｅ ‘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７５，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７８－１９６．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Ｃｏｏｐｅｒ， ｅｄ．，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９７， ｐ．７．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０ 卷

国等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的问题上，尽管空袭

会造成人员伤亡而违背人道主义，但挪威仍在

支持联合国授权西方空袭行动时运用了人道主

义措辞。①

２．４　 建构主义

基于理想主义对“中等强国特征”的描绘，
建构主义进一步把中等强国塑造成西方语境下

的特有身份。 按照建构主义对国家身份的划

分，②中等强国的身份建构体现为两种类型。 第

一种类型是国家固有的、原生的“内在身份”，如
中等强国的内在身份包括实行西方式民主政

体、强调人道主义和奉行多边主义等“国际好公

民”具备的道德特质。 在建构主义范式中，中等

强国并不一定要在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处于

中间位置，但必须具备中等强国“应有”的内在

属性和外交政策行为。 因此，尽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的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等国在领土、人口、
军事、能源资源甚至软实力等方面处于国际体

系的中间位置，但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其在西

方语境下不可能被视为中等强国；③相反，尽管

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的领土、人口排名靠后，
但因其实施价值观外交、发展援助等“国际好公

民”行为，这些国家的中等强国身份被广泛

认同。
第二种类型是由国家间互动产生的“关系

身份”，这是一种社会性、观念性的身份，由自身

持有的观念和他者持有的观念共同建构。 早在

在联合国成立初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就提

出，具有共同身份的中等强国应该相互合作，共
同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加雷斯·埃

文斯主张，就彼此利益关切加强协调，在重大国

际事务上以整体立场出现，保持一个声音，建构

共同的身份认同。④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韩国、墨西哥、
印尼、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

一次中等强国外交部长会议，标志着“中等强国

合作体”（ＭＩＫＴＡ）正式确立。⑤ “中等强国合作

体”在 ２０１４ 年埃博拉疫情、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军事

政变和朝鲜核试验等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共

同发声、加强国际参与和维护国际秩序，有意识

地构建相互间的中等强国身份认同。

三、“中等强国特征”严重脱离

国际关系现实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中等强国的研究经历

了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

演进，抽象出了利基外交、“国际好公民”等中等

强国特有的行为特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等

强国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但也导致了愈发严重

的意识形态化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实

际上是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
即中等强国并不局限于中小发达国家，凡是符

合“中等强国特征”的新兴国家也可以被视为中

等强国；同时，凡是不符合“中等强国特征”的国

家即使具备了中等实力，也将被排除中等强国

的范畴之外。 西方话语中的“中等强国特征”固
然有利于克服中等强国概念的模糊性，但随着

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明显不同于新兴国家纷纷

涌现，相关理论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也

日趋严重。

３．１　 东升西降推动国际制度的权力结构变迁

近年来，国际秩序以及国家间力量对比发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Ｗｏｈｌｆ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ｏ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３， ２０１８， ｐｐ．
５２６－５４６．

例如，彼得·卡赞斯坦等人认为国家身份有固有身份和

关系身份两种基本形式；秦亚青提出了基于“个体本位”的个体身

份与基于“关系本位”的是关系身份。 Ｒｏｎａｌｄ Ｌ． Ｊｅｐ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Ｊ．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Ｎｏｒｍ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６；［美］彼得·卡曾斯坦等著，秦亚青等

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２６４ 页；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

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第 ６９－８６ 页。
黎庭静、左荣全：“２０３０ 年后越南的中等强国目标及外交

远景”，《南亚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５９－７５ 页。
Ｇａｒｅｔｈ Ｅｖａｎｓ， “ Ｎｏ Ｐｏｗｅｒ？ Ｎ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ａｒｔｅｒｉ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ＡＩＩＡ），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Ｓｙｄｎｅ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

刘宏松：“韩国在 Ｇ２０ 机制中的中等强国外交”，《国际观

察》，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６９ 页。



第 ４ 期　 沈　 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

生深刻变化，东升西降态势明显。 东升西降不

仅表现为中美两国相对力量发生变化，在其他

新兴国家与中小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类似情

形。 以韩国、南非、土耳其、印尼为代表的新兴

国家快速发展，其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的话

语权不断提升，进而推动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变

迁。 在联合国，南非、尼日利亚、土耳其、韩国、
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分别在不同的安理会改

革集团中扮演引领角色，新兴国家已成为影响

联合国发展走向的重要力量。 在 Ｇ２０ 这一全球

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中，新兴国家（除去中国、
俄罗斯、印度、巴西）占据 ８ 席，中小发达国家只

占据 ３ 席；①在首个中等强国合作组织“中等强

国合作体”中，只有澳大利亚属于中小发达国

家，其余四国（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都属

于新兴国家； 此外， 金砖国家、 印巴南论坛

（ＩＢＳＡ）等新兴国际机制也包含了南非等新兴国

家，新兴国家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方式不断

增加，影响全球功能合作的能力显著提升。
新兴国家的地位提升给中小发达国家的国

际参与带来某些冲击。② 以加拿大为例，自 １９４８
年以来，加拿大保持着每十年担任一届安理会

非常任理事国的记录；但随着 ２０１０ 年史蒂芬·
哈珀（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ｒｐｅｒ）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竞选该

席位失败，宣告了这一记录的终结。 贾斯廷·
特鲁多（Ｊｕｓｔｉｎ Ｔｒｕｄｅａｕ）执政后，宣称将“修复加

拿大与国际社会关系”，并在 ２０２０ 年倾注全力

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却还是落败，延
续了自哈珀政府以来的外交困境。③ 在 ＩＭＦ 改

革问题上，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ＩＭＦ 通过份额和治理改

革方案，约 ６％的份额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国家让渡，比利时、加拿大、荷兰等

中小发达国家分别排在份额让渡国家的第 ２、４、
６ 位。 在此背景下，中小发达国家对国际制度变

革的态度转为消极甚至抵制，从而违反了这些

国家过去坚持的多边主义准则。④

３．２　 新兴国家参与功能合作的态度并不积极

与中小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利基外交和参与

功能合作不同，新兴国家在核不扩散、全球变

暖、减贫等全球功能领域的态度“值得怀疑”。⑤

哈拉兰博斯·埃夫斯塔霍波洛斯将新兴国家参

与全球功能合作的“纠结态度”总结为三点：一
是 矛 盾 的 国 际 主 义 （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二 是 有 限 的 志 同 道 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ｌｉｋｅ－ｍｉｎｄｅｄｎｅｓｓ）；三是有选择性的多

边主义（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⑥ 由于新兴国

家多处于经济和安全环境相对脆弱的亚非拉地

区，这些国家更多关注地区事务，参与全球功能

合作的积极性相对不足，这点与地处欧美发达

地区、自称“超脱于”地缘环境的中小发达国家

存在很大差别。 具体来说，新兴国家在全球功

能合作和地缘政治诉求之间徘徊的情形有

两种。
一种是中等强国外交与地缘政治环境存在

冲突，以南非最为典型。 在 １９９４ 年举行首次不

分种族的大选后，南非因国内种族和解和民主

政治转型，从国际社会的“贱民”跃升为新的“国
际好公民”。 但此后，由于价值取向与地缘环境

的结构性冲突，南非的外交立场发生了急剧转

向。⑦ 例如，新南非在立国之初曾签署、批准或

加入多达 ３５ 个国际人权条约，并且是国际刑事

法院的创始国；但到了祖马政府时期，南非又成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属于新兴国家的是阿根廷、巴西、印尼、韩国、墨西哥、沙
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属于中小发达国家的是澳大利亚、加拿

大、意大利。
Ｌａｕｒａ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Ｊｅｒｅｍｙ Ｐａｌｔｉｅｌ， “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ｒ

Ｍｕｄｄｌ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ａｄ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ａｎａ⁃
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２，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１１．

张笑一：“加拿大‘中等强国外交’的困境及前景”，《现代

国际关系》，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第 ３５－４３ 页。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Ｖｉｅｉｒａ，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ｒａｚｉｌ，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７， ２００５， ｐｐ．１０７７－１０９５．

Ｄａｖｉｄ Ｒ．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Ｊ． Ｈｏｒｎｓｂｙ，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Ｂ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５４，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５１－１６０．

Ｃｈａｒａｌａｍｐｏｓ Ｅｆｓｔａｔｈｏｐｏｕｌｏｓ，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ｒａｚｉ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７６ Ｎｏ．３，
２０２１， ｐｐ．３８４－４０．

沈陈：“南非外交转型及对中南关系的影响”，《复旦国际

关系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３－１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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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少数尝试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① 大

卫·赫恩斯比等人发现，作为新兴国家的南非

和作为中小发达国家的加拿大尽管同为英联

邦、Ｇ２０、凯恩斯集团等国际组织的成员，但两国

却没有因此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天然盟友”。 相

反，近年来，南非和加拿大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

问题上意见相左。②

另一种是将中等强国外交作为改善地缘政

治环境的工具，以韩国最为典型。 尽管韩国在

经济发展水平、国内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倾向

等方面非常接近西方国家，但因身处安全环境

较为敏感的东北亚地区，其在推动中等外交时

总是包含明显的地缘政治动机。 邢丽菊等人指

出，韩国历届政府都在思索如何通过推进中等

强国外交来提升国际领导力，改变自身在大国

夹缝中求生的尴尬。③ 申顺玉（Ｓｈｉｎ Ｓｏｏｎ－ｏｋ）则
认为，韩国既需要维持相当规模的金融、军事等

硬实力；但也要看到，在大国林立的东北亚，韩
国使用硬实力参与地区竞争存在明显劣势，因
此应利用中等强国外交提升软实力和领导力，
吸引地区大国和域外国家的支持。④

３．３　 对中小发达国家的动机判断过于理想化

理想主义的缺陷之一是过分强调中小发达

国家在参与冲突调停、实施发展援助时的道德

动机，而没有看到“善行”背后包含的现实主义

动机。 奇拉格·罗伊主张理智地看待中等强国

的功能合作和利基外交，如其他国家一样，中等

强国外交也存在某种国家利益。 他将中等强国

称为“缔造和平的企业家” （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ｓ），指出中等强国通过“缔造和平”的外

交活动来提升自身在冲突地区的形象，进而利

用良好的形象来推进本国在当地的经贸活动。⑤

理想主义的另一个缺陷是沉浸对中等强国

“善行”的自我陶醉中，严重忽视了对象国和旁

观者的感受。 作为美国“功能性的一部分”，加
拿大与美国过于紧密的联系常常使其在第三世

界失去信任。⑥ 托马斯·朱诺等人认为，加拿大

在巴以冲突等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在阿拉伯国家

并不受到欢迎，其推动地区和平进程的努力没

有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支持。⑦ 与加拿

大类似，尽管澳大利亚以“反恐”“人道主义”为
由参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但这些

理由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和冲突地区民众的认

同，因此削弱了澳大利亚自我宣称的“国际好公

民”形象。⑧

３．４　 中小发达国家并不仅限于中等强国身份

中小发达国家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其
外交行为也不总是吻合“国际好公民”的标准。
除了中等强国身份，中小发达国家还拥有北约

成员国、美国的亚太盟国、欧盟成员国等身份，
这些国家内部的党派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也会

导致本国不同身份的切换。 例如，澳大利亚的

外交政策明显受到国内党派政治影响，⑨具体来

说：工党政府历来对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等国际组织更为热情，形成了以多边主

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特征的利基外交偏好；而
保守党政府则优先追求安全利益和同盟外交，
主张在美澳同盟框架下维持本国的既得利益和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卓振伟：“国际遵约中的身份困境：解释南非对国际刑事

法院的政策演变”，《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２３－４２ 页。
Ｄａｖｉｄ Ｊ． Ｈｏｒｎｓｂｙ ａｎｄ Ｏｓｃａｒ ｖａｎ Ｈｅｅｒｄｅｎ，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ｎａｄ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 Ｎ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５１，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５３－１７２．

邢丽菊、安波：“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发展演变及特

征”，《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８－１８７ 页。
Ｓｏｏｎ － ｏｋ Ｓｈｉｎ， “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９，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８７－２０９； Ｓｈｉｎ－ｗｈａ 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ｈｕｎ Ｙｏｕｎｇ
Ｐａｒｋ， “ Ｋｏｒｅａ’ 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４，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７， ｐｐ．２１－４４．

Ｃｈｉｒａａｇ Ｒｏｙ，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２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ｂ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Ａｎｄｒｅｗ，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ａ⁃
ｄｉ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ｒｏｍ Ｋｉｎｇ ｔｏ Ｍｕｌｒｏｎｅｙ，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Ｌｏｒｉｍｅｒ， １９９３， ｐｐ．
１２５－１３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ｕｎｅａｕ ａｎｄ Ｂｅｓｓｍａ Ｍｏｍａｎｉ，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ａｎａｄａ’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Ａｂｂｏｎｄａｎｚａ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ｈｅ ‘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７５，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７８－１９６．

崔越：“中等强国逻辑：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特点及成

因”，《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３６－５３ 页。



第 ４ 期　 沈　 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

国际地位，提升自身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的话

语权和影响力。①

在中美、俄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小

发达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境地，其实施自主的、
“超脱地缘”的中等强国外交的空间大为缩减。
在美国单极霸权体系下，澳大利亚、韩国等中小

发达国家一度拥有与“异己”国家接触、推进多

边主义的自主外交空间；但随着亚太地区的安

全和经济秩序日趋复杂化，这些国家日益面临

全球和地区政策立场的选择问题。 阿波坦查·
加布里埃尔认为，从近年来参与美国主导的“印
太战略”“四国机制” （Ｑｕａｄ）等积极表现来看，
澳大利亚已不再是“国际好公民”和中等强国的

“典范”。② 与澳大利亚类似，挪威等北欧国家受

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近年来也倾向于

加强与北约和美国的安全合作，依附性的盟国

身份开始取代了“乐于助人”和“独立超脱”的

中等强国身份。③

四、回归中等强国基本意涵

的定位路径

　 　 为了克服中等强国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采取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

义的研究路径。 随着“中等强国特征”研究逐渐

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纷纷涌现，继续沿西

方话语进行分析无疑会严重脱离国际关系现实

和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 在操作上，本文参考

了巴里·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提出的国家界定框

架。 布赞提出应从两个维度界定一国在国际体

系中的位置：一是等级定位，根据权力等级将国

家划分为超级大国、大国、区域大国、一般国家

等四类；二是关系定位，以霸权国美国为参照系

确定一国与美国的关系（即支持、中立还是反

对），将该国区分为霸权国的朋友、对手和敌

人。④ 由于利基是中等强国是否拥有话语权的

决定因素，因此本文将在具体的利基领域下改

进布赞的等级—关系二维度框架，⑤具体操作

如下。

４．１　 等级定位

本文采取细分大国、粗分中小国家的原则，
将国家划分为大国、次大国、中等强国、中小国

家四个等级。
细分大国的原因是：在评估大国时，一般会

使用全面和严格的指标判断。 例如，张伯里在

评估经济大国时使用了“３ 个 ５％”标准，即一国

ＧＤＰ 占世界 ＧＤＰ 的 ５％以上、一国对外贸易总

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５％以上、一国本币是国际

储备货币并且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 ５％以上，
占据其中两条就可以称作经济大国。⑥ 罗伯

特·基欧汉从影响力角度，将大国界定为对国

际体系起决定性影响的国家，而次大国是对国

际体系有影响但非决定性影响的国家。⑦ 赫德

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提出了大国的三个判定

标准：（１）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地位相差不多的国

家组成的排他性俱乐部；（２）这个俱乐部的成员

拥有一流的军事力量；（３）其他国家承认大国拥

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或者大国的领导人和

人民认为本国具有这样的权利与义务。⑧ 按照

布尔的观点，只有超级大国才是完全意义上的

大国。 本文在区分大国和次大国时统筹考虑经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孙通、刘昌明：“‘追随’或‘自主’———美澳同盟中澳大利

亚外交困境与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６２－７７ 页。

Ａｂｂｏｎｄａｎｚａ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ｈｅ ‘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７５，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７８－１９６．

Ｎｉｎａ Ｇｒæｇｅｒ， “ 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Ｃａ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７４，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９，
ｐｐ． ８４－１０２．

需要说明的是，布赞以美国为主体视角，构建了美国与其

他国家的关系结构。 本文为了研究的延续性，也以霸权国美国为

参照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定位只能从美国视角出发进行分

析和操作。 参见［英］巴里·布赞著，刘永涛译：《美国和诸大国：
２１ 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６－２７ 页。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关于再定位框架的建议。
张伯里：“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衡量标准”，《人民论

坛》，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４ 期，第 ６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 Ｌｉｌｌｉｐｕｔｉａｎ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２，
１９６９， ｐｐ．２９１－３１０．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

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６０－１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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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力、军事势力、领土规模、国际影响力、地缘

战略地位等多项关键指标，将大国界定为在各

项关键指标都具备优势的国家；而将次大国界

定为某一关键项有明显缺陷的大国。 如在冷战

后期，尽管苏联经济实力弱于日本，但日本因其

政治、军事等方面有明显局限而被普遍视为次

大国；苏联则因综合国力能与美国一争高下，而
被视为大国俱乐部的成员。

粗分中小国家的理由是：由于政局动荡、经
济危机、地区冲突等原因，中等强国的国力排名

容易出现大幅波动。 例如，委内瑞拉 ２０１４ 年在

世界银行 ＧＤＰ 排名中位列第 ２６ 位，２０１５ 年的

国内动荡使其经济大幅萎缩，不再计入世界银

行的统计排名。 与大国在各项指标全面占据优

势不同，中小国家很难在不同指标项中都达到

中等或弱小水平。 不同学者对中小国家界定采

取了不同的方法和指标，因而无法得出一致的

中等强国名单。 因衡量一国实力不需要对其做

精确衡量，而只须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比较。① 本

文认同伍德将一国的经济实力作为首要关键指

标的观点，使用 ＧＤＰ 作为单一界定指标。 其原

因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资源一种通用型

资产很容易以转化为军事、文化等硬实力或软

实力资源；反之，拥有较强军事力量或文化影响

力的国家却很难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相应的经济

实力。 事实上，所谓近年来出现所谓新兴中等

强国，大多是能源供应国、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

兴市场国家等，②这从侧面反映出经济是衡量国

家实力的核心要素。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ＧＤＰ
排名，本文将不属于大国和次大国、ＧＤＰ 排名前

４０ 的国家界定为中等强国，其余国家为中小国

家（见表 ２）。

表 ２　 国家的等级定位

位置 等级 标准 数量 案例（２０２０ 年）

“极” 大国 具有全面优势和决定性影响的国家 ２－３ 个 美国等

“中间地带的

强国”

次大国 关键项存在欠缺、影响非决定性的国家 ６－７ 个 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巴西

中等强国
不属于前两个级别、ＧＤＰ 排名前 ４０ 的

国家
３０ 个左右 意大利、荷兰、韩国、南非、沙特、以色列等

“中间地带的

弱国”
中小国家 不属于前三个级别的国家 １６０ 个以上

巴基斯坦、乌克兰、越南、朝鲜、科威特、梵蒂

冈、缅甸、文莱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４．２　 关系定位

意识形态或某一领域的政策立场是定位一

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指标。 布赞认为，意识形态

是确定中等强国与大国关系的主要因素，具体

包括国家自我构建时所采用意识形态的程度、
具体特征以及与其他主要国家意识形态的兼容

性。③ 与 此 类 似， 瓜 达 鲁 普 · 冈 萨 雷 斯

（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 Ｇｏｎｚáｌｅｚ）也从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

出发，把中等强国分成 ３ 类：第一类是霸权国的

代理人或者帮凶，与霸权国的利益和观点比较

一致；第二类是地区革命的代表，要求限制霸

权；第三类与霸权国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力争实

现地区自主。④ 鉴于此，本文按照意识形态和政

策立场的兼容性，将中等强国与霸权国的关系

划分为盟友、中间力量和对手三种类型。 例如

在朝鲜战争时期，隶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民
主德国、朝鲜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手；隶属于资

本主义阵营的法国、联邦德国、韩国是美国意识

形态盟友；印度、印尼、缅甸等新兴民族国家则

２１

①

②

③

④

宋伟：“世界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战略格局（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４ 页。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Ｗｏｏ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ｉｄ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１１，
１９８７， ｐｐ．２１－２５．

［英］巴里·布赞著，刘永涛译：《美国和诸大国：２１ 世纪

的世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６－２７ 页。
［墨］Ｇ． 冈萨雷斯，汤小棣译：“何谓‘中等强国’？”《国外

社会科学》，１９８６ 年第 ６ 期，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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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于两大阵营中间的力量（见表 ３）。

表 ３　 朝鲜战争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５３ 年）美国与他国的

意识形态关系

盟友 中间力量 对手

次大国 法国 印度 中国

中等强国 联邦德国 印尼 民主德国

中小国家 韩国 缅甸 朝鲜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关系定位有利于展示中等强国价值观的多

样性。 在冷战时期，埃及、印尼、民主德国等国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 ＩＭＦ、世界银行等美国主

导的国际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中等强国局限为澳大利

亚、荷兰、比利时等中小发达国家尚可理解；但
进入 ２１ 世纪，在国际秩序发生深刻调整、一大

批新兴国家纷纷涌现并参与国际制度改革的背

景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却愈发将中小发达国

家视为中等强国“典范”，将不符合“中等强国特

征”的新兴国家排除在外，与国际关系的基本现

实背道而驰。 因此，本文提出中等强国不应局

限于奉行西方价值观、积极支持美国霸权的中

小发达国家，而要承认中等强国所包含的多种

价值取向，进而将一些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悖的

国家纳入进来。

４．３　 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

大国几乎在所有事务都拥有话语权，而中

等强国只在其有优势的、集中投入资源的利基

上发挥影响力。 例如，沙特和尼日利亚都是中

等强国，两国在地区安全事务、全球能源生产等

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宗教事务上，沙特在

伊斯兰教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尼日利

亚则缺少类似能力。 因此，在能源领域探讨尼

日利亚的中等强国地位是有意义的，但在宗教

领域则并非如此。 相反，作为小国的梵蒂冈却

在宗教领域拥有与沙特类似的影响力。 这表明

利基外交对中等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但不是其

独有的，中小国家也可以推动利基外交。

鉴于此，我们既要关注利基对中等强国话

语权的影响，也要重视中小国家在特定领域的

利基外交。 例如，尽管科威特是一个小国，但其

在能源供应方面的角色不容忽视。 从表 ４ 可以

发现，英国、沙特、科威特等国是美国在能源供

应和定价方面的主要盟友；巴西、尼日利亚、文
莱与美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俄罗斯、伊朗、委
内瑞拉则分别因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事件、伊朗核

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冲突，与美国在能源供应问

题上形成竞争甚至对抗关系。

表 ４　 ２０１５ 年美国与能源供应国的关系

盟友 中间力量 对手

次大国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中等强国 沙特 尼日利亚 伊朗

中小国家 科威特 文莱 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部分功能领域，当一国不再拥有某种资

源或不在某一领域继续投入资源时，该国在相

应功能领域的利基将随之消失。 作为中间力

量，南非、乌克兰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彻底弃核，这
些国家此后就不再成为核不扩散领域的治理重

点，其自身对核问题的关注度也大大降低；以色

列、巴基斯坦等美国盟友的核计划处于秘密进

行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受到美国干涉；日
本、巴西是五个美国允许继续保留铀浓缩计划

的非核国家；印度、朝鲜、伊朗等国则因拥有或

研发核武器受到不同程度的制裁，是当时美国

推动核不扩散治理的主要对象（见表 ５）。

表 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的核不扩散治理

盟友 中间力量 对手

次大国 日本 巴西 印度

中等强国 以色列 南非 伊朗

中小国家 巴基斯坦 乌克兰 朝鲜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有利于制定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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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地带国家” （次大国、中等强国和中小国

家）的差异化外交政策。 如在核不扩散领域，美
国对待“中间地带国家”的态度存在很大不同。
对于以色列、巴基斯坦等盟友的核计划，美国采

取默许或纵容态度，并允许日本成为世界唯一

可以从废燃料棒中提取钚的非核国家；对于巴

西、南非、乌克兰等中间力量，美国采取拉拢或

防范态度，采用不同手段劝说这些国家放弃核

计划，并最终换取了这些国家的合作；对于印

度、伊朗、朝鲜等与美国存在意识形态或政策立

场对立的国家，美国无法说服这些国家自动放

弃核计划，因而采取制裁或威胁干涉等手段。
在应对意识形态或政策立场相悖的“中间

地带国家”时，美国的政策差异尤其明显。 仍以

核不扩散领域为例，在美国对印度采取的是国

防和科技领域的有限制裁，并很快解除；①而对

伊朗、朝鲜采取经济、外交等各领域的全面制

裁。 这表明面对意识形态或政策立场相悖的次

大国，美国通常会采取更为温和的应对态度，即
使实施制裁手段，也倾向于限制制裁的范围；面
对中等强国或中小国家，美国的态度较为强硬，
倾向于发起全面制裁以迫使对方无条件接受，
甚至还可能会采取干涉或威胁干涉等手段。

五、结　 语

全面、统一、精准地界定中等强国是困难

的，其概念的模糊性一直是阻碍相关理论与实

践的主要障碍。 为了使“中等强国”概念更加清

晰和可操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制度主义、功
能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角度对中等国

家进行探讨，提出了“中等强国特征”、利基外

交、“国际好公民”等概念，增加了中等强国理论

的内容和深度。 但随着西方话语中的“中等强

国特征”愈发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的不断

涌现，相关理论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

趋严重，陷入了由特征到概念的误区。
在中美、俄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小

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依附性的盟国身份更多时候取代了“乐于助人”

和“独立超脱”的中等强国身份；与此同时，新兴

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参与度和影响力

也在不断上升，成为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的重

要参与者。 本文主张应回归中等强国的基本意

涵，提出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首先对国际

体系进行等级划分，选取关键项作为判断中等

强国的指标；然后以大国（极）作为关系定位的

参照系，确定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最
后，在利基领域对等级—关系定位进行具体操

作，将中等强国的权力地位和对外关系置于具

体的领域进行分析，进而描绘更为客观、清晰的

中等强国图景。
本文提出的再定位路径反映了国际关系演

变的现实和趋势，摆脱了西方话语体系对中等

强国的偏见和局限，有利于克服因概念模糊和

意识形态干扰而给中等强国外交实践带来的障

碍。 为了研究的延续性，本文也以霸权国美国

为参照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定位只能从

美国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和操作。 从美国的外交

实践来看，其通常按照盟友、中坚力量和对手的

关系定位制定针对“中间地带国家”的差异化外

交政策，尤其是在应对政策立场和意识形态相

悖的国家时，美国会针对次大国、中等强国和中

小国家的不同来细分应对措施。 这种策略对于

中国的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

意义。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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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原子能机构：“印度欢迎美国解除 １９９８ 年核试验后

对印度的制裁”，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ｅａ． ｇｏｖ． ｃｎ ／
ｎ６７５８８８１ ／ ｎ６７５９２９９ ／ ｃ６７８６２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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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ｕｚｚｉｎｅｓ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ＥＮ Ｃｈｅｎ１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３２，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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